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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南四湖黄砂资源情况及非法采砂情况，分析了打击非法采砂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联合执法常态化，建

立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召开座谈会推动立法，制定南四湖资源环境保护规划，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教育

等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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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四湖黄砂资源状况

南四湖为自北向南串联一起的南阳湖、独山湖、

昭阳湖和微山湖四湖的总称，因位于山东省西南部

的济宁以南故名。南四湖地处鲁中南沂蒙山脉西侧

山麓堆积平原和黄河冲积平原接合部的隐伏断裂带

上，原系古泗水流经之地。１２世纪黄河南泛，侵夺
了泗水河道，因排水不畅而潴积成湖。东西宽５～
２２．８ｋｍ，南北长１２２．６ｋｍ，总面积１２３３ｋｍ２［１］。

南四湖及周边河道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黄砂资

源。据勘察，南四湖湖底第四系松散层分为３个含
水层段，黄砂就分布在３个含水层段当中。第一含
水层段平均在湖底下０～４４ｍ之间，其中砂层厚度
５．８５～２２．８ｍ，平均厚度１２ｍ；第二含水层段平均
在湖底下４４～８１ｍ，其中砂层厚度１２．８０～１５．９５
ｍ，平均厚度１４．２８ｍ；第三含水层段平均在湖底下
８１～１１２ｍ，其中砂层厚度６．３０～９．９５ｍ，平均厚度
７．８２ｍ。３个含水层段之间存在２个隔水层段即粘
土层如图１所示。

黄砂的成因，一部分是在南四湖形成之前就已

存在，其成因是天然岩在自然状态下，经古河道急水

的作用力长时间反复冲撞、摩擦产生的，正所谓“急

出砂”；另一部分是南四湖形成之后淤积而成，南四

湖属于潜水型平原湖泊，水流挟砂能力较小，因此南

四湖入湖河道携带的泥砂在入湖口段淤积，并向湖

内延伸，形成许多浅滩，而淤积的泥沙，经过多年沉

积，蕴藏了一定的黄砂资源。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砂、

粘间隔层，这是由于各次泛滥沉积在时间上、空间

上、微域地貌上的差异条件所形成的。

图１　采砂塌陷及影响范围示意图

２　南四湖内采砂情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南四湖内采砂船零星出现，规
模很小。２００１年长江禁止采砂，大量采砂船退守骆
马湖，后沿京杭运河北上进入南四湖，因为来钱快，

从湖里采砂又极易操作，当地将其形象地称之为

“喝砂”。一时间，当地百姓纷纷加入采砂行列，大

规模采砂从此兴起［２］。

南四湖内山东省微山县辖区、北湖辖区、滕州市

辖区、江苏省沛县辖区等均有采砂船只。微山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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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采砂集中在欢城镇、留庄镇、付村镇。２０１１年
联合执法检查发现，微山县辖区范围内湖面采砂船

３２９条，北湖辖区内有２３条船，滕州市辖区内有７６
条，沛县辖区有８０条船，整个南四湖有５０８条采砂
船。

南四湖内采砂船多为改装的采砂工程船，最好

的船价值１００多万，可采砂深度达７０多米。采砂船
通过上钻机直接往湖底打钻，达到砂层部位，然后下

套管，通过大功率动力设备带动的抽砂泵将砂层内

的流沙抽出。一个砂眼可采几百立方米砂，一个价

值４万多元的３０马力的水泥船一夜可净赚三四千
元，一个价值５０多万元的３００马力采砂船一夜可净
赚１万元左右，一个价值１００万元６００马力的大吨
位吸砂王一夜可采砂上万吨，粗砂价格每吨五六十

元，净赚４０多万元。
南四湖采砂全是无证采砂，因为南四湖省级自

然保护区下一步要升格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力主全

面禁采，因此没有给任何一条船办理采砂许可证。

３　采砂的危害

多数采砂者对采砂区域的地质条件和砂层分布

不了解，对抽取的砂层的深度和厚度把握不准，抽取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粘土层、粘土质砂层等隔水类

土层同时抽取。吸砂结束后，并不采取任何封孔措

施，使钻孔中直接残留砂砾，成千上万个钻孔形成了

各含水层之间的竖向水力联系，沟通了地表湖水或

其他地表水。水砂被抽走后，上部土层必然产生塌

陷，据调查，地表塌陷的最大深度可以接近或者超过

抽取砂层的厚度，地表塌陷边角小，一般在 ３０°～
３５°之间。由于砂层的流动性，采砂造成的影响范围
会远大于实际抽采面积。在塌陷边界附近形成地表

裂缝，危及地面构筑物安全。非法采砂的危害巨大，

具体表现如下：

（１）河道采砂会破坏主航道。采砂船一般采用
“之”字型的作业路线，所过之处，给河床留下的不

是深坑就是砂石堆、泥土墙。一些高的沙石堆、泥土

墙甚至越过河面，阻挡船只航行。河道采砂后，河床

地形地貌变形，航道稳定性变差，给船只航行安全造

成严重影响。

（２）威胁堤防、桥梁、枢纽安全。在堤防、桥区、
枢纽船闸等区域内乱采乱挖，导致河床严重下切，加

上洪水的不断冲刷，河堤等建筑物基座会面临被掏

空的危险，危及两岸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和防洪堤、

桥梁、枢纽及码头安全，甚至危及到国家南水北调重

大工程安全。如有的采砂者利润熏心，竟然在距离

二级坝几十米的地方采砂。

（３）破坏水生植被，破坏生态平衡。采砂造成
湖底大幅塌陷，塌陷深度很深，湖水很深，湖底光照

照不到，水温很低，水生植物无法生长，致使植物种

类减少，鸟类鱼类的数量减少。

（４）威胁矿井生产安全。微山县崔庄煤矿矿井
作业面２／３在昭阳湖水面以下，煤层埋深较浅，最浅
处１８０ｍ，最浅处位于矿井西南边界部位，距离二级
坝约２．５ｋｍ。根据中国矿业大学所作的《昭阳湖和
地面塌陷坑内采砂对微山崔庄煤矿安全生产影响评

估报告》，“当采砂深度达到６０～８０ｍ时，在防砂煤
柱范围内，一般基岩厚度小于６５ｍ，将破坏下组之
上的隔水层，沟通湖水、上组和下组的水力联系，在

已经按预留防砂煤柱开采范围内，将沟通老采空区

和地表水及松散层的水力联系；新的采掘活动也会

沟通上部含水层，造成湖水和松散层地下水和水砂

灌入矿井等灾难性后果。在防水煤柱范围内，导水

裂缝带高度可达６５～７７ｍ，将造成湖水松散层含水
层和基岩风化带与基岩含水层的水力联系，增加矿

井涌水量和排水负担，一旦矿井用水量超过排水能

力，也将造成淹井事故”。

４　治理非法采砂的困境

非法采砂危害甚多，引起了执法部门的高度重

视，多次联合执法，查处了一批违法乱纪者，如２００９
年初至２０１１年９月，刑事拘留１０６人，行政拘留７
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在执法中也面临着

种种困境，难以根治非法采砂行为。

４．１　违法游击战

采砂船只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游击战特点：一是

昼伏夜出，利用夜幕的掩护工作３～４ｈ后即停止采
挖；二是利用执法人员的公休日、节假日进行采挖；

三是专职监视执法人员，七八个船组成一伙，有采砂

的，有运砂的，有放哨的，放哨渔船一看到执法人员，

立即用现代通讯设备通知正在非法采砂运砂的船

只，等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违法人员早已闻风而

逃，有的甚至是弃船跳水而逃。空有采砂船停在那

里，执法人员无法调查取证，也没法处置船只。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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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现行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只能对正在非法采砂的

船只进行处罚，对空驶、停泊的船只无权处罚，所以

只有不了了之。一旦执法人员离开，采砂者又会卷

土重来。

４．２　暴力抗法

在查处非法采砂行为中，经常遭遇暴力抗法。

一般情况下，采砂船七八只结成一伙，每个采砂船上

都会有１０名以上的船员，并且在船上配备了竹篙、
棍棒、匕首、酒瓶、石头等器物。而执法人员一般只

有三五人，根本没法靠近采砂船，稍微一靠近，他们

就会扔酒瓶、石头等，即便执法人员登上采砂船，采

砂者不是配合调查，而是用棍棒、匕首威胁执法人员

的人身安全［３］。

即便是县乡村联合执法，人多势众时，采砂者也

不主动配合。有的采砂者爬上采砂架，三四十米，长

时间不下来，执法人员束手无策。有的采砂者为了

逃避制裁，不计后果，寒冬腊月就跳入水中。执法人

员一是顾及跳水者的人身安全，二是避免事态扩大，

对言行过激的跳水者亲属只能忍让，甚至不得不放

弃执法。

４．３　相关执法部门之间协调难

南四湖的行政管理既有中央序列部门，如淮河

水利委员会、沂沭泗水利管理局、南四湖水利管理局

等，也有地方序列的部门，如微山县渔业综合管理委

员会、微山县水利局、微山县国土资源局等。地方序

列中又涉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而且山东、江苏两

省的边界不清，这给违法乱纪分子提供了跨省作案

的便利条件，也加大了打击难度，除非三省联合执

法，否则很难有效打击。中央地方条条块块之间是

不容易协调的，大家都管，“多龙治水”，在相互之间

协调机制没有建立或者协调不力的情况下，大家职

责交叉，就难以避免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难以做到

通力协作、齐抓共管。

就连地方序列微山县内部的相关部门协调起来

也有一定的难度。２００６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在微山县南四湖湖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

工作的批复》（鲁政发［２００６］７７号），同意在南四湖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在微山县渔业综合

管理委员会加挂南四湖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牌子，单

位行政处罚有原先行使单方面的渔业法律法规，转

为具体行使渔业管理、水资源管理、国土资源管理、

航道保护管理、风景名胜区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林

业管理等７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湖上行
政处罚权。这样非常便于集中处罚，但是部门之间

协调关系存在一定的难度。南四湖管理行政执法局

往上没有对口单位，与其他相关部门又没有建立起

协调机制，部门之间没有建立起文件传阅、信息同享

的工作机制，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相关的司法解释

转发不到这一部门。

４．４　立法上的缺陷

《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矿产

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

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

区和他人矿区范围开采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

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

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矿产资

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

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２００３］９号）第三条的规定：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
源破坏的价值，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
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数

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的“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第六条规定：

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

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

定结论，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高检和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公

通字［２００８］３６号文）：非法采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为破坏价值或获利价值达到５万元。

目前，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无法对水下环境资源

破坏程度作出鉴定，其委托的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

勘察院（中介机构）不具备鉴定水下破坏环境资源

程度的资质；而获利价值的认定也并非易事。由于

采砂行为持续时间长，随采随售，运砂船只不固定，

收购地点不固定，价格不稳定，销售砂不记账等原

因，无法认定采出价值。单凭现场查到的一船砂的

价值，是达不到５万元的立案标准的。实践中往往
当场抓获的非法采砂人，都供认是初次干，因无其他

证据相印证，不能认定多次作案。即使供认多次长

期作案，依法也不能认定构成犯罪。

·８５·

第３０卷第６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１４年６月



４．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衔接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必须受理。然而，当案件进入刑事诉讼

程序后，原行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材料能否作为刑

事侦察、起诉和审判的证据使用。对此，《刑事诉讼

法》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都缺乏明确的规定。现行法律实践中，一般

是推倒重来。因为湖上执法有其特殊性，这就给湖

上资源环境的保护带来困难。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

证据，但由于取证时机的丧失，极易导致证据损毁或

人为地破坏，增加了取证的困难；比方说采砂，对于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提取物证、书证、视听材料和影像

视频材料，再由司法机关重新取证是不可能的，还有

砂有流动性，采砂后时间久，当初的破坏痕迹就不容

易寻找。行政证据往往是专业行政人员进行专业的

行政审查。在通常情况下，专业人员在审查证据的

时候，他对证据的认知要比普通司法人员的认知程

度要高，推倒重来不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

５　南四湖非法采砂治理对策

５．１　联合执法常态化

南四湖独特的地域环境，决定了单靠哪一家孤

军奋战，都是杯水车薪，效果甚微，必须借鉴现有的

联合执法模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央与地方、省

省之间、地方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每年都要在

案件的高发期，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开展“百日联合

执法行动”，要让群众看到政府保护资源环境的决

心和恒心，要让违法乱纪者感受到强大而持久的震

慑力。建议扩大联合执法主体，将交通、工商部门吸

纳进来，执法环节由采砂扩大到运砂、卖砂，从运输、

销售渠道上堵住销赃的漏洞。

５．２　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南四湖涉及中央、地方２个行政序列，又涉及山
东、江苏、安徽３个省，不建立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
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南四湖资源环境。建议成立南四

湖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由中央、地方序列的主

要行政领导组成，下设办公室，牵头协调关系，统一

部署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国家已经把资源环境保护

工作上升为基本国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将之列

入干部考核体系，实行首长负责制，统筹部署南四湖

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加大奖惩力度，有功之臣重奖，

玩忽职守渎职者重罚。

５．３　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动立法

非法采砂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非法采砂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但对其打击管控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签于此，一方面建议国家进行相关的立法调研；另一

方面地方积极作为，联合其他省市，共同推定立法。

南四湖管理当局，配合国家的立法调研，在适当的时

机召开资源环境保护经验交流会，水利、国土、环保、

航道、林业、渔业、公安、检察、法院等一线执法人员，

会同人大、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专家一起研讨，集思广

益，共克难关。分层次依次召开地方、国家级调研

会，推动出台《南四湖资源环境保护条例》，推动刑

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完善，推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

刑事执法有效衔接机制。如推动将非法采砂罪单独

入刑，依据采砂地的生态敏感性，如危及矿井安全区

域、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一级水源保

护区、珍稀物种保护区、候鸟栖息地等，依据作案次

数，依据作案船只的大小多少等等来量刑入罪。在

完善立法之前，委托具备鉴定水下破坏环境资源程

度资质的机构对水下环境资源破坏程度作出鉴定，

推动国土、水利、科技部门联合攻关，才能在现有的

法律框架内，实现南四湖采砂治理方面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制，才能有效地打击非法采砂

行为。

５．４　加大经费投入

中央和地方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加强科技支

撑，提升办案水平。配备直升机巡查，配备先进的巡

逻船，建设实力雄厚反应迅速的执法队伍。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有效衔接的

信息共享平台，对录入案件提供从受理到审判的全

过程记录，便于动态监控、全面审查、跟踪监督。在

案件多发区如候鸟栖息地、砂源密集区、沿岸砂场等

等，广设电子眼，强化实时监控，布下天罗地网，一有

苗头，立马出击。

５．５　制定南四湖资源环境保护规划

推动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此获得国家层面的更大支持。建议尽快进

行鲁苏两省的勘查定界工作，尽快制定南四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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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规划。南四湖的生态建设规划、环境保护

规划、开发利用规划等，需要政府牵头集中攻关，各

项规划之间应注意相互衔接，最好同一时段一起制

定，相互之间资源共享、信息通畅、协作一致。相关

行政部门划定的生态敏感区、禁止开采区、一级水源

保护区等，应当成为认定环境资源破环程度的重要

依据，改变现行的仅仅依照金钱数额的大小来量刑

的做法，促使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起来。

５．６　加大对老百姓的宣传教育

各级政府切实负起责任，利用地球日、环境日、

土地日等，广做宣传，教育群众遵法守纪，勤劳致富，

而不要违法乱纪，非法致富，更不要暴力抗法。教育

群众热爱家乡，爱护资源环境，维护南水北调重大工

程安全，维护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宣传教育的同时，辅以经济引导措施，出台优惠

扶持政策，积极引导采砂船主转产、转业，将采砂船

只转化为运砂船只，对采砂船只设备实行“拆、改、

封、转”处理，对部分困难船主发放过渡期间生活

费，在船主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前提下，积极将采砂

人员引导到其他行业就业［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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